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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师院团发〔2023〕4 号

关于做好 2023 年“豫章社彩”校园文化活动的通知

各部门、院（部）、学生组织：

为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不懈用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，培育和践行社

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提升全校青年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

感。持续加强校园文化品牌建设，努力构建富有文化内涵、

时代风格和学校特色的优秀校园文化。经学校党委宣传部、

团委共同研究决定，开展 2023 年“豫章社彩”校园文化活动，

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每周四 17:00

二、活动地点

青春剧场

三、活动组织

1.活动组队。“豫章社彩”校园文化活动面向学校全体

学生开放，由校党委宣传部、团委进行统筹规划，原则上以

院（部）为单位进行承办。承办单位积极动员学生参与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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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组织学生观众，并指导学生完成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打卡签

到与签退。

2.活动内容。紧紧围绕“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”

等主题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励志进取的导向，做到主题

鲜明、形式新颖，内容丰富，观赏性强。充分发挥学生想象

力和创造力，创新内容和表现形式。如开展主题团课、文艺

展演、读书分享、学习讨论、作品成果展（画展、摄影展、

手工作品展等）、特色专场活动（话剧、音乐剧、相声曲艺、

演讲朗诵辩论等）等，在活动中充分展示我校的专业特色和

学生社团风采。

3.活动申请。承办单位需提交活动方案，明确活动主题、

形式、内容、表演人数，承办单位相关领导负责对活动主题

和内容进行把关，提前 2 周交至行政楼 101 办公室刘娟老师

处。场地、音响、灯光等由校团委统筹安排。

四、活动评比

每期由承办单位评选出优秀节目奖 1 个、优秀指导奖 1

名、优秀表演奖若干名、优秀工作者若干名，由校团委在年

终进行统一表彰，同时在第二课堂成绩单给予认定。

五、活动要求

1.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。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精神文明

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部门、院（部）要高度重视，切实

把“豫章社彩”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

广泛动员，精心安排，周密组织，扎实做好此项工作。

2.丰富内容、营造氛围。利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加

强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，激发教师工作热情，激励学生勤奋

学习。充分利用校园网、官方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学院宣传

栏等新闻媒体加强活动宣传，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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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创新形式、务求实效。鼓励各部门、各院（部）通力

合作，吸引并组织师生广泛参与，扩大活动的覆盖面。活动

安排要切合实际，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，开展喜

闻乐见、形式多样的活动，全方位推进此项活动持续深入开

展。

附件：

1.2023 年“豫章社彩”校园文化活动安排表

2.2023 年“豫章社彩”评优表

校党委宣传部 校团委

2023 年 2 月 22 日

共青团豫章师范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2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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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3 年“豫章社彩”校园文化活动安排表

（上半年）

注：请各承办单位于活动开始前 2周将主题名称报送到团委 101 办公室刘娟

老师处。

序号 主题名称 承办单位 时间

1 第 67 期 外国语学院 3月 9日

2 第 68 期 基础教学部 3月 16 日

3 第 69 期 文化与旅游学院 3月 23 日

4 第 70 期 马克思主义学院 3月 30 日

5 第 71 期 音乐舞蹈学院 4月 13 日

6 第 72 期 体育学院 4月 20 日

7 第 73 期 美术学院 4月 27 日

8 第 74 期 校纪委 5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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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3 年“豫章社彩”评优表

期数 承办单位 奖项设置 获奖名单

优秀节目奖

优秀表演奖

优秀指导奖

优秀工作者

备注：

一、评选要求：

1.每期评选一个“优秀节目奖”，需填写节目类型＋节目名称；

2.每期按照全体演员 10%的比例评选“优秀表演奖”，总数不超过 10 人；

3.每期从指导老师中评选 1个“优秀指导奖”；

4.每期从工作人员中评选 1-3 个“优秀工作者”；

5.获奖者一年内不复评；

6.获奖者是老师的则需要在名字后面进行备注，例：张三（老师）。

二、报送要求：

承办单位需填写好《2023 年“豫章社彩”评优表》，在活动结束后 3 个工

作日内交到团委 101 室。


